
排水設施範圍內種植新申請案件作業流程表

申請人

河川局

(受理審核)

與規定不合

駁回申請
訂期勘查

有河川管理辦法第五十四條應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或核准文件者

核發許可

翌年9月間開立使用費繳納聯單

(繳費期限自10月 1日起至10 月 31日)

許可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通知申請人申請繼續使用

逾期未申請

展期繼續使

用‚於相關

資料註記



排水設施範圍內種植補辦申請案件作業流程表

逾期不補正、補正不完備、

書件內容與規定不符或重複

他人許可範圍‚駁回申請人

申請書件不完

備或不明晰者

限期補正
申請人

河川局

(受理審核)

與規定不合

駁回申請
訂期勘查

有河川管理辦法第五十四條應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或核准文件者

開立追收使用費繳納聯

單(追收使用期間使用，

最長以五年為限)



排水設施範圍內種植繼續使用案件作業流程表

逾期

未申

請展期繼續使用‚於相關資料註記

核發許可書

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

完備、書件內容與規

定不符駁回申請人

申請書件不完

備或不明晰者

限期補正
申請人

申請書件不完

備或不明晰者

限期補正

河川局

(受理審核) 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

完備、書件內容與規

定不符駁回申請人

與規定不合

駁回申請
訂期勘查

審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發許可或同意年限而定，再依河川管理辦法第五十四條辦理。

核發許可

(二次為限)

翌年2月間開立使用費繳納聯單

(繳費期限自3月1日起至3 月 31日)

第一次展期許可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通知申請人申請第二次展期繼續使用，屬第二次展期者

通知以新案申請


